
 

 

 

日本政府決定擴大補助中低收入戶之 

幼保及大學學費，估計年需 1.5 兆日圓 

 

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

 

日本政府於 2 月 12 日內閣會議中通過幼童教育、保育免費化之

兒童及育兒支援法修正案，以及高等教育免費化之大學修學支援法案，

以減輕育兒家庭的負擔，並進而克服少子女化問題。日本政府將於國

會本會期通過該兩項法案，幼保將於今年 10 月，高等教育於 2020 年

4 月起分別實施。 

根據兒童及育兒支援法修正案的對象為家有 3~5 歲兒童的家庭

及家有 0~2 歲幼兒之居民稅免稅家庭(中低收入戶)，在利用保育設施

時將給付所需費用，詳細內容將由政令具體規範。 

具體而言，就讀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時將可免費，幼稚園則

提供每月 2 萬 5,700 日圓以下的補助。因家長的職業或懷孕、長輩照

護等原因，經市町村政府認定為「具有托育需求」者，在使用幼稚園

托育服務時，亦可享有每月 1 萬 1,300 日圓以下之補助。     

認可外之保育設施於認定具有托育需求時，3~5 歲兒童每月可獲

至多 3 萬 7,000 日圓，0~2 歲幼兒每月可獲至多 4 萬 2,000 日圓的補

助。由於此類設施需滿足國家所訂定之基準，因此需於 5 年內提出申

請者始可成為補助對象。 

所需經費原則上由中央政府負擔 2 分之 1，都道府縣政府及市町

村政府各負擔 4 分之 1，公立設施則由市町村政府全額負擔。2019 年

度先由中央政府全額負擔。 

關於大學等修學支援法案部分，原則上以居民稅免稅家庭之學生

為對象，其就讀大學或短期大學、高等專門學校、專門學校之學費及

入學費得以減免，並充實非償還型獎學金，並將生活費列入補助內

容。 

詳細內容須由政令及省令規範，倘修讀學分數未達標準之 5 成者，

或是學習意願明顯低下者，將停止補助。同時亦會對大學及各級學校

訂定條件，對於經營有問題之學校將不列入補助對象。 

在學費及入學費的減免部分，國立及私立由中央政府負擔，公立

則由設立學校之地方政府全額負擔。私立的專門學校由中央政府及都

道府縣政府各負擔一半。給付型獎學金由中央政府全額負擔，並由日



 

 

 

本學生支援機構撥付給學生。日本政府估算，免費化將需花費總額 1

兆 5,364 億日圓（幼童教育及保育 7,764 億日圓，高等教育 7,600 億

日圓；總計折合臺幣約 4,338 億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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